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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法

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购车贷款，金
融机构应当向谁追索本息？近日，迎
泽法院金融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

法院作出判决

2021年 9月 3日，原告某银行与被
告王某签订个人担保贷款合同，约定
贷款金额 17万元，贷款期限 3年，年利
率 15%，并以王某名下轿车设立抵押
登记。

某银行依约放款后，王某未按期
履行还款义务，于是，银行将王某诉至
法庭，要求其返还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及律师费，并主张对抵押车辆优先
受偿，不足部分由王某继续清偿。王
某辩称，他是受人委托签订的合同，实
际用款人为张某，应由张某承担还款
责任。然而银行方面表示，在签订借
款合同时，其并不知委托借款合同关
系的存在，坚持主张王某偿还借贷本
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未能提供

充分证据证明借款时银行明知委托关
系的存在，而在借款发生后，也没有证
据证明银行同意免除其责任，由实际
用款人直接向其履行偿还义务，因此
案涉借贷合同不能直接约束某银行与
实际用款人张某。法院最终判决，王
某承担还款责任及实现债权费用，并
确认某银行对抵押车辆拍卖、变卖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官释法明理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王某仅为名
义借款人，并未享受借款利益，是否应
当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息费的合同义
务。

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第九百二十
六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
人订立合同，若第三人不知代理关系，
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受托
人披露委托人后，第三人有权选择相
对人。

本案中，王某虽然坚称存在实际

用款人，但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某银行
在缔约时明知委托关系，亦未能证明，
三方达成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合意。
某银行在王某披露实际用款人后，仍
选择向其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
王某作为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履行还
款义务，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
依据，故不予支持。

案件审结后，法官表示，在司法实
践中发现，因贷款政策、实际用款人征
信等因素影响，委托他人或者利用他
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的情形并不少见。
名义借款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关键
在于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金融机构
是否知道存在委托借款的事实，而名
义借款人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

如果合同订立时，金融机构明知
代理关系，则借贷合同直接约束银行
与实际用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
本付息之责任；反之，名义借款人披露
后，金融机构享有选择权，选定实际用
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法院就不追加
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选定名义
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审判背后的价值

该案对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具有
多重价值。

其一，明确标准，强化责任。一方
面，明确了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
不一致时还款责任的认定标准，另一
方面，强化金融机构履行贷前实质审
查的法定义务，从源头上防范信贷业
务的法律风险。

其二，厘清边界，提醒警示。通过
司法判例厘清委托代理关系在信贷领
域的适用边界，警示社会公众需审慎
评估以本人名义签署借款合同的法律
效力。

其三，平衡利益，增强意识。通过
构建金融交易安全与民事主体权益保
护的平衡机制，既有效维护金融债权
安全，又引导市场主体增强契约精神
与风险防范意识，对推进金融法治建
设、完善信用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 记者 任蕾

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

法官厘清事实 明确还款责任人

5 月 19 日 ，
庙前派出所民警
在康隆商城、美
特好超市、南海
街加油站等公共
场所开展治安检
查，加强安全管
理，提升工作人
员消防安全意识
及 应 急 处 突 能
力。辛欣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拿到驾照 10
年，却第一次上高速公路行驶的“新司机”
张某，过分依赖导航，不注意观察标牌，结
果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驶，险些酿成事故。5
月 15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通报相关情
况，向大家发出警示。

5月 3日下午 2时许，高速交警四支队
四大队民警视频巡检辖区路况时，发现一
辆轿车正在逆行。交警立即通过车牌号查
找车主，正在此时，驾驶人调整了行驶方
向。随后，交警联系到驾驶人张某，通知其
到大队接受处罚。

经查，张某拿到驾照已 10 年，却是第

一次上高速公路行驶的“新司机”，行驶过
程中过分依赖导航，未观察标识标牌，也未
核实实际路况，直接越过黄实线，正赶上假
期高速免费，他便逆行驶上高速公路。交
警对张某批评教育后，对其作出罚款 200
元，记 12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导航是辅助工具，
绝不能完全替代驾驶人对路况的观察与判
断，驾驶人应提前熟悉出行路线，行驶过程
中时刻留意道路实际情况。高速公路进出
口、匝道等路段，设置了清晰醒目的标识标
牌，驾驶员务必仔细观察，严格按照标牌指
示行驶。

本报讯（记者 辛欣）“有人
偷东西！追！”凭借职业敏感，迎
泽派出所民警李铭伟下班回家
途中，发现一名骑着三轮车盗窃
路边铁箅子的可疑男子，固定证
据后上前将其抓获。5月 19日，
迎泽警方通报，盗窃违法人员张
某已被行政拘留。

5月 14日凌晨，迎泽派出所
民警李铭伟下班回家途中，在青
年路发现一名上年纪的男子骑
着三轮车走走停停，且左顾右
盼，形迹可疑。出于职业习惯，
李铭伟放慢车速缓缓跟随，暗中
观察一番后，他判断这名男子

“有问题”。
果不其然，那名男子把三轮

车停在路边，躲在夜色中捣鼓了
一阵，紧接着把树下的铁箅子搬

到了车子上。李铭伟没有贸然
打草惊蛇，停下车用手机拍摄取
证，并通知同事前来支援。没多
久，嫌疑男子骑上三轮车伺机逃
离，李铭伟紧追上前，亮明身份
后将其按倒在地。面对从天而
降的民警，嫌疑男子张某回过神
后如实供认了趁夜盗窃铁箅子
的行为。目前，张某因盗窃已被
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中。

警方提示，下水道铁箅子作
为重要的公共安全设施，在防汛
及保障车辆、行人安全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对于盗窃或破坏此
类公共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公
安机关将予以严厉打击，维护公
共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为进一步强化
对三轮车的安全管理，连日来，娄烦县公安
局杜交曲派出所开展三轮车建档工作，最
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筑
牢交通安全防线。

工作中，民警、辅警针对村民新购入三
轮车的情况，为其建立档案留存，并在三轮
车醒目位置喷涂号牌及“严禁载人”安全宣

传标语，以确保三轮车管理的规范化和
有序化。同时，民警、辅警结合典型事
故案例，以案释法，直观展现三轮车违
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违规变道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让驾驶员深刻
认识到规范驾驶三轮车、农用车的重要
性，进一步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保
护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14 岁叛逆少年与家长争吵后，
负气离家出走，家人遍寻 4个多
小时无果，只得报警求助。5月
19 日凌晨，古交市公安局河口
派出所民警连夜搜寻两个多小
时找到少年，将他安全送回家
中。

5 月 18 日晚 10 时 30 分，河
口派出所接到群众温先生报
警求助，称下午 6 时许，14 岁
的儿子因学习问题与家人发
生争执后，情绪异常激动负气
离家出走。家人多方寻找未
果，担心孩子安全，赶紧报警
求助。

时值深夜，考虑到未成年人
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派出所
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搜寻。民警

兵分多路走访群众，仔细分析孩
子可能活动的范围，确定了孩子
的大致位置。次日凌晨，民警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终于
在河口镇南园小区内一角落里，
找到了独自徘徊的少年。

起初，少年仍有些抗拒，表
示不愿意回家。于是，民警以大
哥哥的身份与他聊天、开导，男
孩情绪逐渐稳定，认识到自己冲
动离家的危险性。随后，民警联
系家长到场进一步沟通，并将一
家人安全送回家中。

民警提醒，面对孩子成长过
程中的问题，父母要注意教育方
式，多沟通、多倾听，发现问题要
及时引导和解决。孩子们也要
多理解父母，切勿用极端方式解
决问题。

凌晨偷铁箅子 刚得手便被捉

叛逆少年离家 民警凌晨寻回

十年驾龄“新司机” 高速逆行受处罚

强化三轮车管理 守牢交通安全线


